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場地管理要點                  
                          

                            111 年 3 月 17 日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1 年 5 月 12 日校長核定 

    一、成功大學醫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系所、研究單位及人員在使用空間效  

        率，特依「國立成功大學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場地，係指本院教學研究大樓及生醫卓群大樓。 

本院人員使用場地分配原則如下： 

  (ㄧ)系所教師:每人核撥辦公室一間，教學研究大樓沿襲現行分配原則，核定使用

範圍約 13m2；生醫卓群大樓核定使用範圍約 9 m2，由系所調控。但不得私自

變更格局及結構。  

  (二)臨床教職之醫事人員:得於生醫卓群大樓申請辦公室一間（核定使用範圍約 9 

m2），實驗桌半條，每間實驗室互推一人管理者。 

  (三)超出核定使用範圍者，依本要點第四款額外收取費用。 

三、借用及場地收費: 

 (一)辦公室 

  1.本院未使用之場地，開放校內單位或人員借用及院外單位承租，借用或租約  

    期間為一年，場地費用依本要點第四款辦理。 

    2.校內單位或人員借用，應於 3 個月前填寫申請表並簽妥場地借用切結書，並 

      於進駐之當月繳交半年或一年份之場地費用。未續借者應於期滿前與場地管 

      理者辦理點交，期滿搬離。 

    3.校外單位或人員承租場地使用，場地費用依本要點第四款辦理。管理單位應

與租用單位訂定合約，以明確權利義務之遵守，合約條款循行政程序，簽請校

長核定後，始生效力。 

(二)實驗室:超出面積使用者(教學研究大樓每位教師一間，生醫卓群大樓以實驗桌

半條為基準)，將額外收取費用，收費標準依本點第四款辦理。 

(三)水電費:依國立成功大學各院系所電費配額實施辦法及國立成功大學編制內外

各級中心電費配額辦法，視租賃場地面積比例收費。 

(四)場地收費標準如下： 

 

 

 



場地類型/單位 校院內租用 

(元/月) 

校院內與外單位

合租使用(元/月) 

校外單位

租用(元/月) 

１.辦公室 

(1)使用 50 m
2
（含）以內

者，每 1 m
2  
應繳費用 

 

 

300  

 

 

600 

 

 

900 

(2)使用超過 50 m
2
者，每逾 

1 m
2
依下列標準計費： 

① 51 m
2
至 80 m

2
，每 1 m

2
應

繳費用 

② 81 m
2
至 120 m

2
，每 1 m

2

應繳費用 

③ 121 m
2
至 180 m

2
，每 1 m

2

應繳費用 

④ 181 m
2
以上，每 1 m

2
應繳

費用 

 

 

 

360 

 

420 

 

480 

 

540 

 

 

 

720 

 

840 

 

960 

 

1080 

 

 

 

1080 

 

1260 

 

1440 

 

1620 

2.實驗室 

 

 

校院內租用 

(元/半條 bench/

年) 

校院內與外單位

合租 (元/半條

bench/年) 

校外單位

租用(元/半

條 bench/年) 

(1)本院教師或臨床教職之醫

事人員 

(2)每人以申請承租半條 bench  

為原則，若欲承租 1 條 

bench 以上，需通過空間委

員會審查。 

10,000 20,000  30,000 

四、本場地租借收入提成及分配原則：  

(ㄧ)校內單位租借本場地支付之費用，收入總額提成百分之二十為校管理費，其餘

百分之八十由本院統籌運用。  

(二)校外單位租借本場地支付之費用，收入總額扣除相關稅賦後，提成百分之二十

為校管理費，其餘百分之八十由本院統籌運用。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